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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  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

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3〕56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

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5〕120号）及深交所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

经对截止2016年6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

和对外担保情况的认真核查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（1）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独立意见 

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（2）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： 

我们关注到： 

①公司对外担保中没有为公司股东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

保。 

②截止报告期末，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86,662万元，占净资产的比

例为53.99%，均为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的贷款担保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因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提供的担

保，可通过控股子公司或公司的营业收入偿还，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

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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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名: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陈爱珍      董志勇      李东昕     王立勇 

 

 

 

 

 

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




